
郑荐

在国务院印发《三网融合推广方案》
之前，郑州人就已经享受到了三网融合
带来的便捷和智慧，这源于郑州移动推
出的“和家庭”业务。

为让移动客户，甚至是全城居民享
受到三网融合和“互联网+”的新生活，郑
州移动勇于担当，积极推进网络升级改
造、平台节点建设、产品开发体验等工
作，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新产品、新服务

推陈出新。
移动网络和宽带网络是三网融合的

重要组成部分，郑州移动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整合4G网络和光纤宽带网络，同时与
浙江华数传媒等企业合作，上线互联网电
视业务——魔百和，将这3项内容归于同
一个业务——“和家庭”，实现了电信网、
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的三网合一，助力了
三网融合政策在郑州的落地实施。

电话电视宽带三网合一，一人缴费全家共享

关注“乐活4G”
一起来报名体验智慧“和家庭”
经过5年试点之后，三网融合终于瓜熟蒂落。近日，国务院印发《三网融合推广方案》，推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和资源共享。在此之前，郑州移动就积极响应国家“三网融合”号召，推出“和家庭”业务，一人一次缴费，全家即
可共享手机套餐、光纤宽带和互联网电视（魔百和）。
现在，为让郑州居民真正享受到三网融合带来的便捷和智慧，本报特携手郑州移动举办“和家庭，我们的智慧家庭”
活动，只需拨打0371-56568137或关注“乐活4G”报名即可和我们一起去营业厅体验“和家庭”。李冬生

报名方式：
1.扫描版面二维码，关注“乐

活 4G”，直接在下方留言：姓
名+联系方式+体验“和家庭”。

2.在工作时间拨打办公电
话：0371-56568137，告诉我们
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体验时间：11月6日（本周五）上午
9时30分
体验地点：郑州移动农业路营业厅

“手机费，宽带费，有线电视费，每月
不是给这缴费，就是给那缴费，真是让人
烦恼。”在微博上，一位名叫“随心而走”
的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诚如其言，以前看电视、打电话、上
互联网需要不同的线路，并向不同的运
营商支付费用。现在有了“和家庭”后，
客户只需一个人向移动付一次费，就可
以享受3种服务，避免多次缴费的烦恼。

当然，很多家庭还会出现套餐使用状
况不均的情况，有的流量剩余很多，有的

流量不够用，因此浪费很多资源。办理移
动“和家庭”悦享套餐，全家5个号码可以
共享套餐，彻底解决使用不均的烦恼。

此外，“和家庭”也能让你大大节省
通信费用，悦享套餐每位家庭成员有互
拨优惠，可享受200分钟免费省内主叫，5
个人加起来就是 1000 分钟。同时，悦享
套餐本身也有优惠，根据不同的套餐档
次，赠送国内语音通话，最高 2000 分钟。
另外，有了“和家庭”，就省去了宽带费和
有线电视费，这也可以省下不少钱。

快来报名
让家庭变得智慧

你家用上郑州移动的“和家庭”
了吗？看完上面的介绍，是不是非
常动心呢？

为了让更多郑州居民真正了解
并享受三网融合带来的便捷和智
慧，本报特携手郑州移动举办“和家
庭，我们的智慧家庭”活动，首先给
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去营业厅体验

“和家庭”。
好产品经得住人民检验。如果

你打算办理“和家庭”业务，那就赶
快和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把吧。在营
业厅现场，移动将有专业的工作人
员介绍“和家庭”，同时在问答环节，
工作人员也会解答你关于“和家庭”
业务的所有疑问。

“和家庭”助推三网融合落地

不正当男女关系引发的分手费、“找关系、托人情”引发的请托费受不受法律保
护？昨天，《郑州市中院关于向民间借贷当事人风险告知实施办法》公布，郑州
中院民四庭庭长赵洪印就17条新规进行解读。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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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四种民间借贷行为不
受法律保护？

答：国家不会干涉合法的民间
借贷行为，但为了保护正常的市场秩
序，规定了这四种民间借贷行为不受
法律保护：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
法集资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出借人违反金融秩序转借牟利
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
款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借款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的，如因不正当男女
关系引发的分手费、“找关系、托人
情”引发的请托费、赌债等。

案例 明知借款用于贩毒，借贷行
为不受保护

王某系毒贩，为筹措贩毒资金
向张某借款2万元。张某明知王某
借款系用于贩毒，仍与王某订立借
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期限10日，借
款利率为日息千分之三。后张某起
诉王某，要求偿还借款。法院在依
法查明事实后，认定民间借贷合同
无效，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
间借贷案件，如何处理？

答：借款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
罪的民间借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或检察机关先行处理。

对 于 嫌 疑 人 编 造 虚 假 项 目、
进行虚假宣传、承诺高额回报等
方式，诱使出借人借款的，公众应
当理性理财，不得贪图高息出借
款项。

案例 借贷涉嫌非法集资，合同
无效

李某以非法转贷为目的，多次
多笔向多人借款。王某明知李某
借款用于非法转贷仍与李某签订
借款合同，约定王某借给李某 30
万元，月息3％，借期半年。后李某
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
刑事拘留，随后，相关刑事判决书
认定，李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后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
清偿本金及利息。人民法院经审
查认定，借款合同损害了国家的金
融管理秩序，涉及犯罪行为，应属
于无效合同。

民间借贷的利率应当如
何约定？

答：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原则上不
能超过24%。未超过年利率 24%部
分的利息法院予以保护；超过年利
率 24%，但未超过年利率 36%部分
的利息，已给付的不能再要求对方
返还，未给付的也不能再要求对方
给付；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
约定无效，已给付的也可以要求对
方返还。民间借贷中存在的“砍头
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出借人在
出借款项时，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利息，不能计入借款本金，要求借
款人返还。

案例 年利率24％以下属于“司法
保护区”

张某作为借款人，向李某出具
借条，约定借款 20 万元，月利息为
5%，借款期限三个月，当日李某将
20 万元款项转账支付给张某。后
张某未按期还款，李某持上述借条
起诉张某还款。人民法院判决张某
偿还李某借款 20 万元，利息按照月
息2％支付。

借款给夫妻一方，能否要
求另一方承担还款责任？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
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原则上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都应
承担还款责任。但夫妻一方能够
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借
款系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
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
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
定的，该借款只能由借款的一方承
担责任。

案例 夫妻一方借款原则上为夫妻
共同债务

王某与张某曾是夫妻。2013年6
月8日，双方约定“王某一切债务与张
某无关”。2014年3月19日，王某向
李某借款10万元，后未偿还该借款。
2014年12月10日，李某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王某和张某偿还借款本息。
2014年5月25日，张某向法院起诉与
王某离婚。在离婚诉讼中，王某陈
述，自己在未告知张某的情况下向他
人借款50万元，其中包含向李某借的
10万元。同年9月10日，张某与王某
调解离婚。人民法院判决王某和张
某共同偿还借款本息。
线索提供 陈朋涛

市中院：四种民间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情人”索要“分手费”不合法
民间借贷年利率原则上不能超过24%，未超过部分法院予以保护


